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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113 年 8 月 2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4663A 號令「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規定訂定之。 

二、112 年 2 月 17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20015057A 號令「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規定訂定之。 

貳、目的： 

為加強生活教育，促進學生身心均衡發展，充實生活知能，陶冶高尚情操，樹立優良的

學風，並為激發學生潛能與興趣，培養其專長與技能，建立起自信心，奠定未來發展的

基礎，同時為激勵學生能夠發揚愛心、關懷人類、關懷社會，進而提昇服務社會之能力，

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參、社團類別： 

社團活動，其性質應具備下列屬性方得申請成立。 

一、自治性 

二、體育性 

三、學藝性 

四、康樂性 

五、技能性 

六、服務性 

肆、實施方式： 

一、全校學生均須依個人興趣、專長及需要選擇參加一個社團活動為原則。 

二、社團活動由學校依指導老師專長開設外，餘皆可由學生視興趣、專長及需要依社團

活動申請規定成立之。 

三、社團活動之選擇依個人志願為優先，於登記日內，上學校網頁的「線上選社系統」

選填。 

四、社團活動選填以一學年為原則，中途不得轉社，除有特殊原因可轉社。 

伍、實施時間： 

一、平時由學校安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如有特殊需要並經指導老師同意，可向訓育組

申請，於下午放學後實施之。 

二、假日各社團如須辦理各項活動，經徵得指導老師同意後，應於活動前向訓育組提出

申請。 

三、實施時間為課餘或假日，地點為校外之社團活動，須經校長核准後才可實施。 

陸、成立申請： 

一、須有學生五人以上聯名發起，向訓育組領取學生社團活動申請表，辦理申請，如成

立之社團已達學校計畫之最高額或性質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二、申請表填寫完成並檢附社團活動組織章程，徵求會員辦法，一併送訓育組審核，簽

請學務主任轉陳校長核定。 

三、社團活動成立大會中應討論並通過組織章程及選出社長及其他工作人員。 



四、成立大會後，大會主席應於一週內將會議紀錄連同通過之組織章程、工作人員與會

員名冊及工作計畫等報請訓育組核備，逾時不予核備。 

柒、章程內容： 

應載明社團活動名稱、宗旨、社址、社員資格及新社員申請入社手續、社員的權利及義

務、組織系統及其職掌、社長及工作人員之任期、權力機構、會費的來源、附則等項目。 

捌、社長應備條件： 

一、學生品行操守良好，負責認真。 

二、不得兼任兩個社團之社長。 

玖、指導老師： 

一、視導人員：學生事務處得安排適當人員，於社團活動時間負責巡查並登錄活動情形，

如有同學違規，應適時給予輔導糾正。 

二、指導老師：以選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為主；無法選聘校內老師則選聘校外專才擔

任指導老師。 

拾、活動管理： 

一、社團活動於每一學期開學後一週內依學校訂定之時間擬妥活動計畫。 

二、活動地點均應在校內舉行，除有必要商借校外場地實施者，應報請學生事務處轉陳

校長核准，始得於校外場地實施。 

三、活動地點及時間如有更動，須經核准後始得舉行，指導老師必須在場。 

四、舉行會議或活動，非經學校同意不得邀請校外人士參加。 

五、社團活動不得自行辦理勸募工作。 

六、各社團活動不得直接對外行文，如有需要則須經學生事務處核准由學校備文，對外

行文。 

七、辦理各項活動需填寫學生社團活動紀錄表，並由社長及指導老師負責點名，掌握人

數並應對團體秩序、安全等之維護，加強注意防範。 

八、社團活動出版刊物、壁報、海報、文件、啟事、公告等，於繕寫付印前應檢同原稿

送訓育組審核後方能付印，張貼前應送訓育組加蓋登記章，張貼於指定之公告欄內。 

九、凡稿件未經訓育組核准不得出刊，違者視情節輕重，議處之。 

十、學生事務處視需要得召開社團活動社長會議，社長未經請假不得無故缺席。 

拾壹、經費收支： 

一、各社團活動材料費由社員負擔，其收費項目及金額需經學生事務處核准，方得收

取。 

二、經費收支應詳列帳冊，每學期向社員公布，學生事務處對經費之收支有監督之責

任。 

拾貳、活動場地及器材： 

一、利用學校現有一般教室、專業教室、實習工場、操場、禮堂為主。 

二、不妨礙鄰里及安全無虞下，得在校園週邊場地實施。 

三、校內無場地及設施或必須到校外實施之社團，應報請校長核准後，由指導老師帶

隊前往。 

四、體育性社團活動場地及器材借用，依本校體育活動實施辦法辦理之。 

拾參、獎懲： 

社團活動社長、幹部、社員表現優良或有不當之行為，悉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

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規定辦理之。 



拾肆、評鑑： 

社團活動評鑑分平時評鑑、期末評鑑二項辦理之。其辦法另訂之。 

拾伍、解散： 

一、社團活動無活動事實或決議解散者。 

二、違反社團活動申請成立之宗旨者應令解散。 

三、社團活動評鑑不及格者，應令解散。 

四、社團活動觸犯國家法律，負有刑事責任者，應令解散，並移送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拾陸、異動： 

一、各社團活動徵求新社員，應於每學年度開始一週內辦理完畢，中途不得轉社，惟

每學年度下學期開學一週內徵求新社員則僅限於轉學生為徵求之對象。 

二、因具備特殊才能或身心發生障礙或經學生事務處懲罰必須轉社者，得於學生事務

處核可後辦理異動轉社。 

三、每屆學年度結束前應舉行社長、幹部改選，應在學生事務處派員監交下，辦理新

舊任社長移交手續。 

四、各社團活動應將活動資料、照片、帳冊及有關會議紀錄等文件，妥善保存，於期

末送至訓育組存查。 

拾柒、經費來源： 

由學務處編列預算及家長會項下「善心人士捐款」支付。 

拾捌、附則： 

一、校內指導老師依教育部規定依實際指導時數列計鐘點費。 

二、外聘指導老師每一節鐘點費以新台幣柒佰元依實際指導時數列計之。 

拾玖、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單位：        會計主任：        校長：         


